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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保证温州地区高层居住建筑的结构质量和使用安全，根据

温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的要求，由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主编，

温州建苑施工图审查咨询中心、温州求是施工图审查咨询中心、

浙江绿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浙江天然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浙江

嘉华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新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中

天建筑设计研究院参编，在认真总结我市高层居住建筑工程建设

状态及实践经验，对国家及省规范、规程相关条文进行补充和细

化的基础上，制定了《温州地区高层居住建筑结构设计细则》。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以多种形式在温州市范围内广泛征求

了房地产开发、设计、施工相关行业及建设管理部门的意见，并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经多次讨论、修改，形成本细则。细则实

施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温州地区高层居住建筑结构设计质量。

本细则正文分为 4节，包括：1. 总则；2. 荷载和地震作用；

3. 结构布置与构造；4. 地下室和基础设计。

本细则由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由温州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条款内容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将意见和资料寄送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信息中

心（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香源路 58号展鑫大厦，邮政编码 325000，

邮箱:34354619@qq.com，办公电话:0577-88820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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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证高层居住建筑结构设计质量及结构安全，结合温

州地区设计实践经验，制定本细则。

1.0.2 本细则适用于温州地区新建、扩建高层居住建筑工程的

结构设计，包括商业开发且其四层及以上部位的 小分割销售单

元套内建筑面积低于 200m
2
的高层建筑，以及其他存在类住宅设

计情形的高层建筑。

1.0.3 高层居住建筑工程的结构设计除应满足本细则外，尚应

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4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执行本细则确有

困难时，相关设计内容经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通

过的，可按其审查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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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荷载和地震作用

2.0.1 高层建筑的抗震设防烈度、水平地震影响系数 大值 max 、

设计地震分组、特征周期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GB50011 的规定确定。

2.0.2 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附录 E 附图 E.6.3

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温州部分区域基本风压应按表 2.0.2 取值，

其余区域应按照附录 E中表 E.5 取值。

表 2.0.2 温州部分区域基本风压取值（kN/m
2
）

行政区划名称 基本风压 行政区划名称 基本风压

龙
湾
区

海滨街道 0.70

洞
头
区

瓯江口一期 0.75

永兴街道 0.70 大门镇 0.90

海城街道 0.70 霓屿街道 0.90

沙城街道 0.70 鹿西乡 1.10

天河街道 0.70 元觉街道 1.10

星海街道 0.70 东屏镇 1.10

瑞
安
市

上望街道东段 0.70 北岙镇 1.10

莘塍街道东段 0.70

龙
港
市

龙港市区 0.70

汀田街道东段 0.70 龙港新城 0.75

南滨街道东段 0.70 巴曹镇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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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2

行政区划名称 基本风压 行政区划名称 基本风压

苍
南
县

宜山镇 0.70

乐
清
市

南塘镇东段 0.70

沿浦镇 0.70 翁垟街道东段 0.70

钱库镇 0.70 黄华镇 0.70

马站镇 0.70 七里港镇 0.70

赤溪镇 0.70 盐盆镇东段 0.70

凤阳畲族乡 0.70 城南街道东段 0.70

岱岭畲族乡 0.70 城东街道东段 0.70

望里镇 0.70 南岳镇东段 0.70

金乡镇 0.80 平
阳
县

鳌江镇 0.70

炎亭镇 0.80 海西镇 0.70

霞关镇 0.80 - - -

大渔镇 0.80 - - -

注：1 乐清市行政区域东段指高速复线以东区域；

2 瑞安市各街道东段含丁山二期围垦区、阁巷高新工业区。

2.0.3 地面粗糙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州部分城市中心区域（见表 2.0.3）可取为 C 类，其

他区域不应低于 B类。其他区域地面粗糙度取值若低于 B类的，

应提供由风工程领域专业机构根据权威机构的实测数据编制的

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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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3 温州部分城市中心区域

鹿城区
广化街道 松台街道 五马街道 大南街道 蒲鞋市街道

南汇街道 南郊街道 滨江街道

瓯海区 景山街道 梧田街道 新桥街道 娄桥街道

龙湾区 蒲州街道 瑶溪街道 永中街道

乐清市 乐成街道

瑞安市 安阳街道 玉海街道 锦湖街道

其他区域 属地政府文件确认的建成区内距离边缘大于 2km 范围

注：表中乐成街道取千帆路以北区域，锦湖街道取瑞枫大道以南

沙河花园路以东区域。

2 项目用地红线距海岸 小距离小于 2km 时，应取 A 类。

临江、临湿地项目不应低于 B类。

3 瓯江口新区一期中心区域（用地红线距海岸大于等于

1.5km）不应低于 B类，其余区域应取 A类。

4 山区地面粗糙度可结合现场地形予以确定。

2.0.4 地下室机械车位活荷载取值不应小于 5kN/m
2
。

2.0.5 施工图文件应明确地下室顶板各区域覆土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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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布置与构造

3.1 板设计

3.1.1 板跨大于 3.6m 时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

大于 200mm。

3.1.2 建筑平面长宽比大于 2时，端开间楼板受力钢筋应双向

双层通长设置，配筋率不应小于 0.20%。建筑长度超规范限值时，

楼层板平面长向上筋应拉通或设置不小于6@200 温度筋。

3.1.3 电梯厅、薄弱连接处及异形板区域等楼板加强部位，楼

板厚度不应小于 120mm，应设置直径不小于 8mm、间距不大于 150

的双层双向通长钢筋。

3.1.4 屋面板板厚不应小于 120mm，应设置直径不小于 8mm、间

距不大于 150 的双层双向通长钢筋。

3.2 梁柱墙设计

3.2.1 框架梁顶面角筋应沿梁全长等直径通长设置。

3.2.2 当剪力墙与其平面外相交的框架梁刚接时，钢筋锚固段

的水平投影长度不小于 0.4 abEl ，不满足要求时应设置端柱、翼墙

等措施，不得以钢筋锚入现浇楼板的方式替代。

3.2.3 楼梯梁、楼梯柱应按框架要求予以箍筋加密。

3.2.4 墙肢截面高度 hw≤3bw时，应按框架柱的有关要求进行设

计；墙肢截面高度 hw≤4bw时，边缘构件纵筋配置应与计算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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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式相符，当采用 PKPM 和盈建科软件时应配置在墙肢端部。

3.2.5 剪力墙边缘构件应满足下列构造要求：

剪力墙构造边缘构件竖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数量不应小

于 6根，纵筋间距及箍筋（拉筋）肢距不应大于 200mm。

3.2.6 抗震等级为四级时剪力墙轴压比限值为 0.7。

3.3 结构平面布置

3.3.1 主体建筑平面角部剪力墙应设端柱或翼墙，端柱或翼墙

沿剪力墙平面外方向截面尺寸不应小于 400mm。

3.3.2 主体结构纵向两侧边缘抗侧结构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纵向两侧边缘应拉通设置抗侧结构，拉通设置的纵向抗

侧结构框架梁高度不应小于 300mm 及 16d（d 为两侧竖向构件钢

筋的 大直径）的较大值。

2 个别板跨未设置框架梁时，每侧无框架梁跨不得超过两

处且不应相邻，两侧无框架梁跨不应在同一开间；无框架梁跨两

侧应设置剪力墙且开间不应大于 4.0m。

3 无框架梁跨外边梁到内边梁距离不应大于 3.6m，内边梁

应设置为框架梁，与两侧剪力墙平面外相交时，梁的端支座处剪

力墙厚度不应小于 250mm 或设置端柱、翼墙，翼墙沿剪力墙平面

外方向截面尺寸不应小于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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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无梁板跨内侧框架梁设置

3.3.3 设置内天井的结构平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连廊有效结构宽度（投影宽度）不应小于 2m；连廊纵向

（X 向）应设置框架梁；连廊跨度大于 5m 米时梁宽不应小于

250mm，大于 7m 米时梁宽不应小于 300mm。

2 当连廊中部设置独立剪力墙筒体时，筒体沿横向（Y 向）

长度不应小于建筑总高度的 1/8；由于连廊平面内刚度较小，应

进行符合结构实际受力情况的补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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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1 连廊中部独立剪力墙筒体设置要求

3 连廊中部无独立剪力墙筒体时，连廊两端竖向构件需双

向与主体结构框架梁拉结且间距不应大于 10m。

图 3.3.3-2 连廊长度控制要求



9

4 内天井周边应形成有效抗侧结构，不应设置无框架梁跨。

内天井周边框架梁与剪力墙平面外相交时，剪力墙厚度不应小于

250mm 或设置端柱、翼墙，翼墙沿剪力墙平面外方向截面尺寸不

应小于 300mm。

5 标准层楼层偏心率不应大于 0.20，刚度较弱一侧（质心

为界）应至少设置两道长度大于 8hW的纵向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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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室和基础设计

4.1 桩基础基本规定

4.1.1 灌注桩长径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端承载力小于桩承载力的 10%时，不应大于 110；

2 桩端承载力介于桩承载力的 10%~30%时，不应大于 100；

3 桩端承载力大于桩承载力的 30%时，不应大于 80；

4 桩径不大于 600mm 时均不应大于 90。

4.1.2 预制桩长径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端承载力小于桩承载力的 30%时，预应力管桩不应大

于 100，预制方桩不应大于 120；

2 桩端承载力大于等于桩承载力的 30%时，预应力管桩不

应大于 80，预制方桩不应大于 100。

4.1.3 灌注桩在软弱土层（淤泥层及淤泥质粘土层）范围内的

桩身配筋率不应小于 0.4%。

4.1.4 采用后注浆的基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提高幅度一般不应

大于按灌注桩计算的基桩承载力特征值的 30%。当同一条件下所

有设计试桩静载试验结果均符合要求，试验数量不少于 6 根且不

少于总桩数的 1%时，提高幅度可大于按灌注桩计算的基桩承载

力特征值的 30%，但不应大于 60%。

4.1.5 根据静载荷试验确定基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时，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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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超过地质勘察报告计算值 20%时，应由勘察单位出具各土层

力学指标修改报告。

4.2 抗浮设计

4.2.1 采用灌注桩作为地下室抗拔桩时，桩身裂缝控制等级及

大裂缝限值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抗拔桩分段配筋时，应分段

验算强度和裂缝。

4.2.2 预应力管桩作为抗拔桩使用，应采用可靠的接头连接措

施。采用钢端板焊接法连接时，应仅考虑 上一节桩的抗拔力。

4.2.3 山地建筑地下室应考虑抗浮设计，水浮力不应小于

20kN/m
2
。

4.2.4 施工图文件应明确地下室施工期和使用期抗浮设防水位。

4.3 承台和地下室底板设计

4.3.1 主楼基础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独立桩基承台需在两个主轴方向设置连系梁，连系梁高

度不应小于 40mm*N(N 为楼层数)且不应小于 700mm，宽度不应小

于 400mm；三桩以上条形承台，应在其短向合理部位设置不少于

两道连系梁。

2 筏形承台板厚不应小于 40mm*N(N 为楼层数)，且不应小

于 600mm。

4.3.2 除嵌岩桩筏基础外，桩筏基础板面高差不应大于筏板厚

度，交界面宽度不应小于筏板厚度(电梯坑、集水坑除外)；桩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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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贴临下一层地下室时，桩筏基础应下降，两者桩顶高差不大

于水平距离。

4.3.3 单层地下室底板厚度不应小于 400mm，两层地下室底板

厚度不应小于 500mm，三层地下室底板厚度不应小于 600mm，底

板配筋率不应小于 0.20%和 0.45ft/fy的较大值。

4.3.4 地下室底板上有混凝土墙且不具有按深梁传递底板荷载

条件时，底板应进行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包络设计。

4.4 地下室混凝土墙设计

4.4.1 地下一层外墙厚度不应小于 300mm，地下二层外墙厚度

不应小于 400mm，地下三层外墙厚度不应小于 500mm。地下室外

墙水平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4.4.2 地下室混凝土墙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应按计算配置墙底

部和墙顶部的纵向钢筋。

4.4.3 地下室外墙顶端及底部均应设置加强筋，单层地下室不

应小于 420，两层地下室不应小于 422，三层地下室不应小

于 425。

4.5 地下室梁板结构设计

4.5.1 主楼范围内外地下室顶板高差处应有可靠的水平力传递

途径，两者高差大于 600mm 时，应采用板加腋处理方法，处理范

围沿主楼各边不小于 3/4 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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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1 室内外高差板单侧加腋示意

图 4.5.1-2 室内外高差板双侧加腋示意

4.5.2 地下室顶板应优先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

4.5.3 山地建筑地下室存在临空面时，顶板处不应作为嵌固端。

当有多个主楼时，应加强地下室临空面垂直方向的抗侧刚度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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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塔计算。

4.5.4 地下室顶板应采用梁板结构体系，顶板厚度不应小于

180mm；有防水要求时顶板厚度不应小于 200mm，种植土顶板厚

度不应小于 250mm；顶板双向双层通长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0.25%；除人防荷载组合外顶板不应采用塑性算法。

4.5.5 地下室中间层楼板厚度不应小于 120mm；与外墙相连的

边柱跨板厚不应小于 150mm，双层双向通长配筋且配筋率不应小

于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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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参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项目规划设

计与管理的实施意见》（温市规（2017）54 号）精神，将可能

存在类住宅设计的商业、办公等高层建筑项目也纳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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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荷载和地震作用

2.0.1 在各县级及县级以上城镇中心地区以外的行政区域从事

建筑工程建设活动时，高层建筑的抗震设防烈度、水平地震影响

系数 大值 max 、设计地震分组应根据工程场址的地理坐标查询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确定。

2.0.2 表 2.0.2 基本风压是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第 8.1.3 条比照附录 E附图 E.6.3 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确定，并

依据《温州市瓯江口新区基本风压研究》报告确定洞头区相关区

域基本风压。

表 2.0.2 基本风压为 50 年重现期的风压，对应 10 年重现期

与 100 年重现期风压参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临近区域相同比

例确定。可按下列数值采用：

表 1 温州部分区域不同重现期风压建议值

风压（kN/m
2
）

R=10 R=50 R=100

0.40 0.70 0.80

0.45 0.75 0.90

0.45 0.80 0.95

0.55 0.90 1.10

0.65 1.1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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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基于目前工程中地面粗糙度取值就低不就高的普遍现象，

有必要明确地面粗糙度类别。城市中心区域指建筑密度较大且不

直接面临大片农田的街道。

评估报告的编制依据应为符合规范要求的计算书或风工程

评估结果，采用的数据应是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测数据。评估报告

的编制单位应为具备相应能力的风工程领域专业机构。



20

3 结构布置与构造

3.2 梁柱墙设计

3.2.3 楼梯梁、楼梯柱抗震等级参照主体结构。

3.2.6 高轴压比情况下墙肢平面外弯矩对纵筋影响明显，鉴于

目前住宅设计中框架梁与墙肢垂直相交处普遍未设扶壁柱或翼

墙，有必要对墙肢轴压比做出限制。

3.3 结构平面布置

3.3.2 纵向两侧边缘拉通设置抗侧结构的要求是基于以下规范

要求：《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第 3.5.2 条结构体系应具

有明确的计算简图和合理的地震作用传递途径；《高层建筑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第 8.1.9 条板柱-剪力墙结构抗震设计时，

房屋的周边应设置边梁形成周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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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室和基础设计

4.1 桩基础基本规定

4.1.1 本条款灌注桩不包括挤土型灌注桩。

4.1.4 温州地区历年工程实践经验显示采用后注浆的基桩竖向

承载力离散性较大，并参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33/1136

－2017 相关规定，细则对采用后注浆的基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提高幅度进行了具体规定。

4.2 抗浮设计

4.2.2 预应力管桩作为抗拔桩使用时，不应仅采用钢端板焊接

法，可参考图集 2013 浙 G35 P28 页抗拔桩接桩详图做法处理。

4.2.3 山地建筑勘察报告一般反映未见地下水，考虑洪水期间

可能形成的地下水浮力作用，应进行地下室抗浮设计。

4.5 地下室梁板结构设计

4.5.2 由于地下室顶板开设大洞口等特殊原因，结构计算嵌固

端位于地下一层的底板或以下时，地下室顶板及地下一层墙柱仍

应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第 6.1.14 条第 1、3、4

款要求，且需控制地上一层与相关范围地下一层侧向刚度比。

4.5.3 增加地下室临空面垂直方向的抗侧刚度，可采用设置该

方向剪力墙或锚杆的方法。


